附件一：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市政行业高质量发展，鼓励会员企业不断创新、做强做优，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经研究，在省市政工程协会和各市市政工程协会会员单位内部开展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工作并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价工作本着注重实绩、对会员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原则，坚持 “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积极提高评价工作的社会关注度、公信度、满意度。
第三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每年评价一次。
第四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结束后，从优秀会员企业中遴选出“六十强”企业。
第二章  评价范围
第五条  凡为省市政工程协会和各市市政协会会员企业，并符合以下条件的均可自愿申报参评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
1.取得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二级及以上市政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2.具备专业甲级以上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3.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以上企、事业单位（照明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含）以上设计单位）；4.市政设施养护单位。
第六条  以企业集团为单位参评的，报送数据可包括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数据，但仅以市政实绩为评价依据，其下属的多层级市政企业不再单独参评。
第三章  评价指标和条件
 第七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分经营规模、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上缴增值税、科技进步、技术管理水平、企业荣誉等7项分类指标和全年营业收入合计、总产值、在外省完成的产值等细化指标。
 第八条  在评价年度，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节的企业不予参评：发生较大（含）以上安全事故的；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发生恶意拖欠工人工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被省级以上主管部门通报存在严重不良失信行为的；企业法人及经营层发生重大经济案件及其它违法行为的。
1. 申报工作 
第九条  评价工作遵循自愿申报的原则。
 第十条  省部属会员企业直接向省市政工程协会申报；其他企业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的设区市市政(行)业协会或行业主管部门按评价条件审核推荐。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负责申报材料的受理工作。
第十一条   原则上申报名额按照区域、专业会员数量分布比例分配，必要时经省和各市协会商议作适当调整。
第五章  评价组织和程序
    第十二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审定委员会原则上由省市政工程协会、各市协会推荐，并聘请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组成。
    第十三条  评价审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
    第十四条  评价审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核查和初审，并将初审结果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期后提出初审报告。
第十五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审定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和初审报告，进行综合评审，确定该年度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的名单，并予公示7天。
第十六条  协会对获得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的会员单位在协会网站、公众号及刊物上进行公布并宣传。 
第六章  评价工作纪律
    第十七条  申报单位相关人员根据评选办法，认真负责、真实准确地填报数据。申报单位负责人要严格把关，认真审核签发申报材料，确保申报质量。杜绝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现象，确保评价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违反者，一经查实将给予批评警告、直至撤销评价资格。
    第十八条  评价审定委员会成员和评审办公室工作人员应秉公办事，严格执行评价标准和有关规定，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或撤销其评价资格。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评价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常务理事会授权，省市政工程协会和各市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及相关专业委员会共同商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申报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    编：                          
汇总填表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企业性质：☐央企 ☐国企 ☐民企 ☐个体
企业类别：☐施工 ☐照明 ☐管养 ☐勘察设计
企业主要高等级资质及等级：                                                         
以企业集团为单位参评的申报数据包括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为（请填写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全称）：
                                                                                   
1. 经营规模
员工总人数：         2018年        人；    2017年        人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技术力量：           2018年：注册人员：        人；高级职称：     人；中级职称：     人；初级职称：     人；
                    2017年：注册人员：        人；高级职称：     人；中级职称：     人；初级职称：     人；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营业收入合计：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建筑业总产值：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增长率为    %；            
新签合同额：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在外省完成的产值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1. 资产规模
资产总计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增长率为    %；                     
1. 盈利能力
利润总额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增长率为    %；               
主营业务利润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1. 上缴增值税          2018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增长率为    %；                       
E. 科技进步  （近3年）
其中2018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项；国家级工法    项；国家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项；省部级工法    项；省部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项；
高新技术企业：☐是 ☐否
发明类专利     项（含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列入住建部科研课题     项；列入省住建厅科研课题     项；
2017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项；国家级工法    项；国家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项；省部级工法    项；省部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项；
高新技术企业：☐是 ☐否
发明类专利     项（含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列入住建部科研课题     项；列入省住建厅科研课题     项；
2016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项；国家级工法    项；国家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项；省部级工法    项；省部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项；
高新技术企业：☐是 ☐否
发明类专利     项（含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列入住建部科研课题     项；列入省住建厅科研课题     项；
F. 技术管理水平（近3年）
其中2018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
国家级优质工程奖     项；全国市政工程建设优秀QC小组    项；省部级优质工程奖    项；
省部级文明工地      项；省部级市政工程建设优秀QC小组    项；（施工单位、照明单位）
国家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项；优秀工程建设标准设计     项；优秀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    项；省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项；优秀工程建设标准设计     项；优秀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    项（勘察设计单位）
国家级奖     项；省部级奖    项；（养护单位）
单位获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是 ☐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 ☐否；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是 ☐否；
信息化推广：☐三遥  ☐监控中心  ☐信息化平台
2017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
国家级优质工程奖     项；全国市政工程建设优秀QC小组    项；省部级优质工程奖    项；
省部级文明工地      项；省部级市政工程建设优秀QC小组    项；（施工单位、照明单位）
国家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项；优秀工程建设标准设计     项；优秀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    项；省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项；优秀工程建设标准设计     项；优秀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    项（勘察设计单位）
国家级奖     项；省部级奖    项；（养护单位）
单位获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是 ☐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 ☐否；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是 ☐否；
信息化推广：☐三遥  ☐监控中心  ☐信息化平台
2016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
国家级优质工程奖     项；全国市政工程建设优秀QC小组    项；省部级优质工程奖    项；
省部级文明工地      项；省部级市政工程建设优秀QC小组    项；（施工单位、照明单位）
国家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项；优秀工程建设标准设计     项；优秀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    项；省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项；优秀工程建设标准设计     项；优秀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    项（勘察设计单位）
国家级奖     项；省部级奖    项；（养护单位）
单位获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是 ☐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 ☐否；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是 ☐否；
信息化推广：☐三遥  ☐监控中心  ☐信息化平台
1. 企业荣誉（近3年）
其中2018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市区级合计     项
共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项；全国文明单位     项；全国劳模/劳动奖章     项；
共获省级五一劳动奖状     项；省级文明单位     项；省级劳模/劳动奖章     项；
其他荣誉：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市区级       项；
其中2017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市区级合计     项
共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项；全国文明单位     项；全国劳模/劳动奖章     项；
共获省级五一劳动奖状     项；省级文明单位     项；省级劳模/劳动奖章     项；
其他荣誉：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市区级       项；
其中2016年度,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市区级合计     项
共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项；全国文明单位     项；全国劳模/劳动奖章     项；
共获省级五一劳动奖状     项；省级文明单位     项；省级劳模/劳动奖章     项；
其他荣誉：国家级合计     项、省部级合计     项；市区级       项；
近三年企业党组织获得荣誉：省级     项；市级     项；区级     项；
近三年共获履行社会责任有关奖项     项；各类社会捐赠合计     万元。
（以上E-G项，须在附件材料中依次填写相关统计汇总表、相关证书或凭证扫描件）
H. 企业成长特色
	请用300字内篇幅介绍本企业成长特色（含党建工作）。



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确认上报材料真实无误：
	本企业承诺以上所填报数据及资料真实无误！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企业所属设区市政（行）业协会或有关专业分会推荐意见：
	

    设区市政行业协会或相关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初审意见：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审定委员会评审意见：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评价审定委员会
  年   月   日


  


附件二：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省市政行业企业经理队伍建设，提高市政行业企业管理水平，适应市政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加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评价工作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深化改革、企业管理、技术创新、文化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应是本地区同行业领先者。
第三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每年评价一次。评价工作坚持统一标准、自愿申报、逐级推荐、总量控制的原则。
第四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称号有效期为三年。

第二章  申报范围
第五条  一家单位每年只能推荐1名主要负责人参加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评价。
第六条  参加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评价的人员所在单位须已获得“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称号。
第三章  参评条件
第七条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第八条  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真抓实干，有较强的开拓创新与竞争意识。在改革、创新、创优中成绩突出，任职期间所在单位或个人获得市级以上奖励。
第九条  善经营，会管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推进科技进步，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安全文明生产，企业稳步发展。
第十条  关心群众生活，重视发挥工会或职代会作用，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健全企业工资民主协商制度，职工收入逐年提高，所在企业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第十一条  带头执行企业的规章制度，严于律己、克已奉公、清正廉洁，善于团结一班人共同工作，在班子中有较高威望。
第四章  申报程序及材料
    第十二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由各省辖市市政工程协会组织本地区企业申报，并依据评价条件择优推荐。目前尚无市政工程协会的城市，可由各省辖市行政主管部门按本办法的规定组织申报和负责推荐。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负责申报材料的受理工作。
第十三条  申报材料（统一用A4纸装订，按以下程序汇编成册，一式两份）
1、封面；
2、目录；
3、“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申报表；
4、申报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的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指标统计表（须经会计事务所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5、业绩材料（不少于2000字，内容真实、重点突出，尤其在开拓创新方面有所建树，业绩着重反映近三年来的成果，统一使用第三人称撰写）；
6、任职文件、身份证、职称证、学历证书复印件；
7、三年内个人获得的地级市以上奖励荣誉证书复印件。
第五章  评价机构及程序
第十四条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评价审定委员会原则上由省市政工程协会、各市协会推荐，并聘请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组成。
第十五条  评价审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
第十六条  评价程序
1、资料审查：评价审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核查和初审，并将初审结果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结束后提出初审报告。
2、综合评价：评价审定委员会专家成员根据初审报告，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名单，并予公示7天。
第六章  奖  惩
第十七条  协会对获得“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称号的人员在协会网站、公众号及《江苏市政》上公布。
第十八条  建议各市行政主管部门对获得“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称号的单位，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第十九条  凡采用欺骗、隐瞒事实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称号的，一经查实，取消其称号，并在省内全行业通报。
第二十条  如发生违法乱纪行为的，或企业发生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取消其称号，并在省内全行业通报。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评价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常务理事会授权，省市政工程协会和各市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及相关专业委员会共同商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

附件1：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申报表
附件2：申报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的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指标统计表

附件1：
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专业技术职称
	现任行政职务
	何时任职

	
	
	
	
	
	
	
	
	

	所在企业名称
	经济类型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工作简历



	主要业绩











负责人签字           公章

	企业党组织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企业行政或工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省辖市市政工程协会或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注：“工作简历”、“ 主要业绩”可另续页填写





附件2：
申报市政工程协会优秀会员企业经理的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指标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上年度
	1. 产值利润率=总产值/总产值×100%
1. 资本保值增值率=报告期期末所有者权益/上年同期期末所有者权益×100%
1.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
1. 资本金利润=利润率/资本金额×100%
1. 工程优良品率按各行业统计方法执行
1. 千人负伤率=全年重伤人数+轻伤人数/全部职
工平均人数×1000‰
7、科技投入=“四新”技术应用与开发费／总产值×100%

	1
	总产值
	万元
	
	

	2
	产值利润率
	%
	
	

	3
	资本金利润率
	%
	
	

	4
	一次交验合格率
	%
	
	

	5
	千人负伤率
	‰
	
	

	6
	资本保值增值率
	%
	
	

	7
	成本费用利润率
	
	
	

	推荐单位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会计事务所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
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加强市政施工单位、城市及道路照明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养护单位的项目负责人队伍建设，做好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的评价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是省和各市市政工程协会会员的单位，均可参加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评价工作。
第三条  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每年评价一次。
第四条  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评价结果有效期为三年。
第五条  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申报名额原则上由省市政工程协会按照区域、专业会员数量分布比例分配，必要时经省和各市协会商议作适当调整。
第二章  评价范围
第六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会员单位相关人员均可参加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评价：1.具有二级建造师及以上执业资格的施工、照明、管养单位的项目负责人，从事项目负责人工作两年以上；2.从事市政工程设计工作两年以上的项目负责人，并具有相关执业资格证书。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七条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第八条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在工程项目管理或“四新”技术应用与开发实践中取得优异成绩。
第九条  具备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以科技创新推动项目建设。积极推行工程项目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确保质量、合理缩短工期，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第十条  认真履行项目合同，所负责的项目在实施中未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和较大（含）安全事故以上的，工程质量优良。
第十一条  所负责的工程项目近三年内获得过省、市级优质工程奖项，并且获得过省、市级文明工地奖项（施工单位、城市及道路照明单位）；获得过省、市级优秀勘察设计奖（勘察设计单位）；获得过省、市级养护奖项（养护单位）。
第十二条  遵纪守法，廉洁自律，诚实守信，讲大局、讲团结，关心群众，坚持原则，职工拥护。
第四章  申报程序及材料
第十三条 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评价工作由各省辖市市政工程协会组织相关会员单位进行申报，并根据评价条件择优推荐。目前尚无市政工程协会的城市，可由各省辖市行政主管部门按本办法的规定组织申报和负责推荐。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负责申报材料的受理工作。
第十四条  申报材料（统一用A4纸装订，按以下顺序汇编成册，一式两份）：
1、封面；
2、目录；
3、“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申报表；
4、业绩材料（2000字左右，内容包括如何落实项目负责人责任制，履行项目经济责任书规定的任务；如何结合施工项目推广“四新”技术及开发应用；如何落实项目成本核算，加强项目的成本控制；对进入施工现场的生产要素如何进行优化配置和动态管理；如何加强项目的进度、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的管理，以及在项目管理中如何运用现代化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提高经济效益，等等）；
5、身份证、职称证、学历证、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复印件；
6、近三年内承担工程的中标通知书、合同、竣工验收单复印件；
7、三年内个人或承担工程获得的市级以上荣誉证书复印件（优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优质养护片、文明工地、工法、QC小组活动等）；
8、三年内的项目管理论文或总结一篇。
第五章   评价机构及程序
第十五条   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评价审定委员会原则上由省市政工程协会、各市协会推荐，并聘请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组成。
第十六条  评价审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
第十七条  评价程序
1、资料审查：评价审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核查和初审，并将初审结果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结束后提出初审报告。
2、综合评价：评价审定委员会专家成员根据初审报告，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名单，并予公示7天。
第六章    奖  惩
第十八条  协会对获得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在协会网站、公众号及《江苏市政》上公布。并择优推荐参加“全国优秀市政工程项目经理”的评价。
第十九条  建议获奖人员所在单位给予相关奖励，各市主管部门对获奖人员参加招投标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在有效期内，凡采用欺骗、隐瞒事实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称号的，一经查实，取消其资格，并在省内全行业通报。
第二十一条  在有效期内，如发生违法乱纪行为的，或承担工程项目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责任者，取消其称号，并在省内全行业通报。
1.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评价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常务理事会授权，省市政工程协会和各市市政工程协会秘书处及相关专业委员会共同商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




附件1：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申报表（施工、照明、养护）

附件2：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申报表（勘察设计）
附件1：
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申报表（施工、照明、养护）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技术职务
	
	执业资格    证书编号
	

	建造师等级
	
	项目负责人任职时间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职务
	
	电话/手机
	

	三年内个人及所承担项目曾获何种奖励
	


	工作简历
	

	三年内承担的项目名称和规模
	




	单位意见

                   公章
	市级市政工程协会（或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附件2：
市政工程协会会员企业优秀项目负责人申报表（勘察设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技术职务
	
	执业资格    证书编号
	

	项目负责人     任职时间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职务
	
	电话/手机
	

	三年内个人及所承担项目曾获何种奖励
	


	工作简历
	

	三年内承担的项目名称和规模
	




	单位意见

                   公章
	市级市政工程协会（或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附件四：
建议申报数量
	序号
	地区/专业
	建议申报数
	备注

	1
	省直
	8
	

	2
	南京
	23
	

	3
	无锡
	8
	

	4
	徐州
	5
	

	5
	常州
	8
	

	6
	苏州
	23
	

	7
	南通
	10
	

	8
	淮安
	5
	

	9
	盐城
	8
	

	10
	扬州
	8
	

	11
	镇江
	6
	

	12
	宿迁
	3
	

	13
	连云港
	3
	

	14
	泰州
	4
	

	15
	照明
	11
	

	16
	设计
	8
	

	17
	管养
	9
	

	合计
	150
	


[bookmark: _GoBack]
附件五：     

申报联系人
	序号
	地区
	单位
	联系人
	手机

	1
	南京
	南京市政工程行业协会
	张  缘
	18905180386

	2
	无锡
	无锡市市政公用行业协会
	李加想
	13812182533

	3
	徐州
	徐州市市政工程协会
	邢春燕
	13805209686

	4
	常州
	常州市市政工程协会
	李耀宗
	1391232188

	5
	苏州
	苏州市市政工程协会
	梅崇宽
	13962175365

	6
	南通
	南通市市政工程协会
	张武荣
	13601499991 

	7
	淮安
	淮安市市政工程协会
	傅  倩
	13952317659

	8
	盐城
	盐城市市政工程协会
	王志洲
	15905101590

	9
	扬州
	扬州市市政公用工程协会
	阮家明
	13056318177

	10
	镇江
	镇江建筑行业协会市政分会
	余暑安
	18652853083

	11
	宿迁
	宿迁市市政工程协会
	蔡  琼
	13851368185

	12
	
	省市政协会设计专业委员会
	曾慧芬
	13390883165

	13
	
	省市政协会照明专业委员会
	张  宜
	13851755188

	14
	
	省市政协会管养专业委员会
	李加想
	13812182533




